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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水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农机具购置补贴）2023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2023年中省分解下达我县中央财政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265万元。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2023年分解下达我县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65万元，结转上年140.4112万元，共计405.4112万。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2023年收到补贴资金共计405.4112万元，兑付资金399.8312万元，资金执行率为98.62%。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2023年我县按照省市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责任机制，确保了“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购机补贴政策在全县全面落实。规范程序操作，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确定补贴对象，现场核实机具、发票和相关材料，做到“见人、见机、见票”，机具核实后根据购机户的申请，将补贴信息录入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管理系统，打印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申请表》。对补贴机具核实后，县农机化服务中心将《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申请表》汇总，规范建立购机补贴档案资料，编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兑付明细表》报送县财政局，及时给购机户兑付补贴资金。2023年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已全部兑付。
（二）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2023年收到补贴资金共计405.4112万元，兑付资金399.8312万元，资金执行率为98.62%。2023年年底全县农业机械化综合水平达到75.89％。
（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年初绩效指标为223台，实际完成358台。
（2）质量指标。
    我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年初绩效指标为≥74.87%，2023年底达到75.49%。
（2）时效指标。
[bookmark: _GoBack]农机购置补贴年度资金兑付率年初绩效指标为≥85%，实际完成98.62%。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门路，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力提升了农机社会化服务能力。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购机群众对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满意度年初绩效指标为≥90%，通过全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购机者满意度达到99%。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根据我县资金执行情况看，群众购置补贴机具的热情进一步提高，补贴资金指标缺口较大，我们将在以后的工作中，积极争取，根据各乡镇农机装备结构、水平，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为推手，科学引导群众合理购置先进、适用农业机械，提高农机装备资源利用率，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对2023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情况，我们在省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信息公开专栏及县政府门户网站上全部进行了公示，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我们将以本次绩效自评工作为指引，规范中央专项资金使用方向，严格项目管理，稳步推进全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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